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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山区各社会组织：

　　为认真贯彻落实《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规范社会组织法人治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深圳市民政

局关于规范社会组织法人治理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以及今年全省民政工作会议精神，净化坪山区

社会组织发展环境，促进坪山区社会组织高质量健康有序发展，区民政局决定于2021年4月至10月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规范社会组织法人治理专项整治工作。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结合贯彻落实《民法典》，深入开展规范社会组织法人治理专项整治工作，全

面清理一批名存实亡社会组织，健全完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制度，不断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树

立一批品牌社会组织，逐步建立使命清晰、政社分开、依法自治、运行高效的现代社会组织制度。

　　二、整治重点

　　（一）整治一批法人治理不规范的社会组织

　　1.未按章程开展活动，重大事项未按规定程序形成决议，出现“一言堂”或“推诿扯皮”现象。

　　2.未按章程规定设立理事会、监事会等内部治理机构。

　　3.未建立健全财务管理、人事管理、资产管理、重大活动管理、分支机构管理、证书印章管理、

信息公开等内部管理制度。

　　4.未主动向社会公开章程、登记证书、年报信息；未按规定公开基金会及慈善组织的捐赠收入、

支出、公益慈善活动等情况。

　　5.章程未体现党建内容，行业协会商会会费档次超过4级。

　　（二）查处一批违法违规的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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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行业协会商会违法违规收费行为进行重点整治，主要查处评比表彰收费、违规收取会费等违

反章程的收费行为，对其他涉嫌违法违规收费行为线索移送价格监管等相关部门处置。

　　2.侵占、私分、挪用社会组织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重点查处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用

途、公开募捐取得的捐赠财产未纳入慈善组织统一核算和账户管理等行为。

　　3.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或者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清退一批名存实亡的社会组织

　　对连续三年以上未参加年报、长期不开展业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引导其注销登记。无法注销登记

的行业协会和慈善组织，坚决予以立案查处，并依法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对有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在撤销登记或注销登记时，应征求业务主管单位意见。

　　（四）选树一批优秀社会组织典型

　　对在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中工作突出、运作规范、治理良好的社会组织进行重点指导和培养，发挥

榜样引领、先进带动作用，宣传和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在全省社会组织中树立标杆，塑造品牌。

　　三、工作步骤

　　（一）自查自纠（4-5月）

　　全区各社会组织对照本通知附件要求，认真开展全面自查自纠并自行整改，形成《规范社会组织

法人治理专项整治自查自纠表》，于5月17日前报送区民政局。

　　（二）重点检查（6-7月）

　　在社会组织自查自纠基础上，区民政局将视情况进行抽查审计，并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到社会组

织登记住所开展现场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将当场指出，现场能改的，社会组织应即行

即改；问题严重的，社会组织应限期整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区民政局将采取立案查处手段。

　　（三）整改落实（8-9月）

　　各社会组织应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予以记录，必要时召开理事会对执法人员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研

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

　　四、工作要求

　　（一）各社会组织要深刻认识到此次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切实组织开展自查自纠，查摆问

题，进行内部清理整顿，并形成《规范社会组织法人治理专项整治自查自纠表》报送区民政局，后续

区民政局将严格对照《自查自纠表》对社会组织开展抽查检查。

　　（二）各社会组织要积极配合，指定负责人专门负责，安排专职工作人员对接，确保专项整治各

项工作任务的落实。

　　（三）材料报送要求：

　　各社会组织按照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社会服务机构、慈善组织的分类分别对应填写《规范

社会组织法人治理专项整治自查自纠表》（见附件1、2、3、4），于2021年5月17日前报送坪山区

民政局，不按时按要求报送《自查自纠表》的社会组织将被列为重点抽查对象。

　　《规范社会组织法人治理专项整治自查自纠表》需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后方可报送，可

通过现场提交纸质版或电子邮箱报送扫描版。

　　报送纸质版联系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区委区政府第二办公点302B室，联系人：陈小姐，联系电

话：0755-84622580。



　　电子邮箱报送地址：chenyuyao@szpsq.gov.cn。

　　特此通知。

坪山区民政局

2021年4月29日

附件：

1．1.《规范社会组织法人治理专项整治自查自纠表》社会团体版本.doc

2．2.《规范社会组织法人治理专项整治自查自纠表》行业协会商会版本.doc

3．3.《规范社会组织法人治理专项整治自查自纠表》社会服务机构版本.doc

4．4.《规范社会组织法人治理专项整治自查自纠表》慈善组织版本.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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